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26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5

月

13

日，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公布了

"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

第二批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装置性材料中标人名单

"

。 在国家电网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为第一分

标

"

铁塔

"

中标人，共中

3

个包，其中包

11

为

500KV

角钢塔，包

72

为

500KV

钢管塔，包

84

为

220KV

钢管杆，

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

5,994.94

万元，约占本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

3.53%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本次招标共分

5

个标，其中：第一分标，铁塔

(

共

84

个包

)

；第二分标，导、地线

(

共

66

个

包

)

；第三分标，绝缘子

(

共

55

个包

)

；第四分标，

OPGW

（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共

23

个包）；第五分标，线路

金具

(

共

3

个包

)

。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

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该项目的执行期限以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为准，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

,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1-032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7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李卫国

先生的通知，获悉

:

因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签署的

6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

满，李卫国先生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将质押给质权人的所持公司股份

65,995,926

股解除质押，并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

同日， 李卫国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000,000

股继续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

行，为公司向质权人申请

8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上述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5

月

11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日止。

截至

2011

年

5

月

17

日，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5,995,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2%

；其此次质

押的所持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1%

， 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

5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1%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４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６

，

１６４

，

９８８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４

股 ，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６

，

１６４

，

９８８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７４

，

６３０

，

９８３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５０

重庆太极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６

，

１６４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２７４

，

６３０

，

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其中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

，

１６４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２７４

，

６３０

，

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１９６

，

１６４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７８

，

４６５

，

９９５ ２７４

，

６３０

，

９８３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２７４

，

６３０

，

９８３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８９８８５２０８ ０２３－８９８８５２４３

传真电话：

０２３－８９８８５２３９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股，占总股本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的比例为

３６．８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为：非流通股股东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流通股为基数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执行

２．７

股股票的对价安排。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股改禁售期承诺
：

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二十四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在上述承诺期满
后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
，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积
极推进公司业务骨干和管理层激励计划

，

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

。

承诺人正在积极推进
公司股权激励事宜

自愿延期解禁承诺
：

承诺将
５９５

，

２１５

，

７８９

股股份延长限售期两年
，

解
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日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股，占总股本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比例为

３６．８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北京燕京啤酒
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６４．７６ ８５．６９ ３６．８９ ０

合计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６４．７６ ８５．６９ ３６．８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８９

，

３１７

，

００６ ５６．９６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２４２

，

９０５

，

１６４ ２０．０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６５３

，

３９０ ０．４７ ０ ５

，

６５３

，

３９０ ０．４７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８３

，

５１５

，

７８９ ５６．４８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２３７

，

１０３

，

９４７ １９．５９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４７

，

８２７ ０．０１ ０ １４７

，

８２７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２０

，

９５０

，

０７０ ４３．０４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９６７

，

３６１

，

９１２ ７９．９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０

，

９５０

，

０７０ ４３．０４ ４４６

，

４１１

，

８４２ ９６７

，

３６１

，

９１２ ７９．９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１００．００

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本公司发行的“燕京转债”（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已有

２５００

元转成燕京啤酒

股票，燕京啤酒股票（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因此增加股数为

１１３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２１０

，

２６７

，

０７６

股。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燕京有限”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未

发生除增持、减持、解除限售外的股份变动情况。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非公开发行股份解
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３ ２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２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０１８

１ １６

，

９６０

，

１７２ １．４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

满，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或小于该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此

次股权分置限售股解禁数量为

５９５

，

２１５

，

７８９

股，占总股本

４９．１８％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可以解除限售。

２

、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各非流通股股东未出现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

价的情况；

４

、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所持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本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所持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

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

金代码：

Ａ

类

０４００２２ Ｂ

类

０４００２３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

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２．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０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３．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４．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５．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９６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３１１－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ｙａｎｔａｉｂａｎｋ．ｎｅｔ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９．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２０－１８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１３．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１４．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１５．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１６．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

）

９６５６２

、（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４６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１８．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１９．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２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３．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４．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２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ｃｎ

２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８．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１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２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３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３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３２．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４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３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７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３４．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３５．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３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７．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４０．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１１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１．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２．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２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华安
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２８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

２

，

２５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

４３４

，

５２２

，

９９５．９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

５５

，

１４６．５８

募集份额
（

单位
： ）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３４

，

５２２

，

９９５．９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５

，

１４６．５８

合计
４３４

，

５７８

，

１４２．４９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

１４

，

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３．４５％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

４

，

１５０

，

９３３．９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９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

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的网

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开放

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

有可能出现亏损。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监

2011-03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以传真或派员送达的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召开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十时在

成都市蜀都大厦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培林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同意监事会换届改选并将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事项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提名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经审议，同意由公司股东推荐的马培林（主要工作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选举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马培林的主要工作简历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马培林的主要工作简历

马培林：男，

1966

年

11

月出生。

1990

年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06

年获中欧工商

管理学院

EMBA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2

年

9

月加入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现任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马培林现兼任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马培林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7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派员送达的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和列席会议监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九时在成都市蜀都大厦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9

名，公司董事江荣

方因公不能出席，委托公司董事李峰林代为表决，实际到会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峰林主持。

3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并经到会董事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同意董事会换届改选并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事项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与构成的议案》；

本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继续保持

9

名董事的人数设置，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将设置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独立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在独立董事中应有

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提名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查意见， 经审

议，同意提名李峰林、缪双大、江荣方、程高潮、牛福元、唐泽平

6

人（主要工作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

6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提名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查意见， 经审

议，同意提名卢侠巍、邓文胜、张志武

3

人（主要工作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同意将该

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

办法》（

2008

年修订）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后，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时， 应将以上

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报备审核。 如在规定时间

内，深圳证券交易所未提出异议，公司董事会方可将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主要工作简历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附件：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主要工作简历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

人）

李峰林：男，汉族，

195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82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

1999

年取得南京农业大学硕

士研究生资格，高级经济师，历任农业银行江苏响水支行行长，农行江苏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农行

无锡分行行长。

李峰林现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李峰林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峰林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

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缪双大：男，汉族，

1951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82

年创立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现任江苏双良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缪双大现兼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缪双大不持有本公司股份。缪双大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

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江荣方：男，汉族，

1949

年

10

月出生。高中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2

年加入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创始

人之一。自

1983

年起担任江阴市溴冷机厂副厂长，

1993

年以后担任江苏双良集团，为主要创办人之一。现

任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江荣方现兼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江荣方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江荣方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

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唐泽平：男，汉族，

1957

年

7

月出生。西藏农牧学院机电系本科毕业。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2

年参加

工作，历任西藏昌都地区农机厂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厂长、支部书记；西藏昌都地区水泥厂厂长、党委书

记；四川省重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西藏昌都地区水泥厂迁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西藏昌都水泥

厂厂长、党委书记。

1998

年至今任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

唐泽平现兼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唐泽平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唐泽平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

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程高潮：男，汉族，

1956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1973

年

2

月参加工作，历任成都

科学仪器厂团委书记、政治处副主任；成都市委工交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成都市监察局政研处处长、执法

处处长；成都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程高潮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程高潮不持有本公司股份。程高潮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

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牛福元：男，汉族，

1968

年

3

月出生。

1990

年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经济管理系本科，经济学学士。

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东莞力勤塑料有限公司财务课课长、管理部经理、广东东莞奥士达玻璃钢制品

厂副厂长、双良集团审计部经理、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牛福元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经查询，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牛福元持有本公司股份

11,500

股（已按有关规定办理了限售手续）。牛

福元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2

、独立董事候选人（

3

人）

卢侠巍：女，汉族，

1958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84

年毕业于内蒙古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

业，并留校任教，曾任外国企业教研室主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管理学（财务会计）博士学位。

1995

年

12

月获内蒙古自治区颁发的国际企业会计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国有经济研究室研究员，从

1998

年起担任工商管理硕士（财务会计方向）研究生导师至今。

卢侠巍现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卢侠巍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卢侠巍与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良科

技

"

）或双良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

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

入处罚的情形。

邓文胜：男，汉族，

1969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96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研究生），获硕

士学位、中国执业律师资格。

1996

年

8

月至

1998

年

9

月在北京市统计局工作。

1998-2006

年

3

月先后就职于北

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6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系该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邓文胜现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邓文胜不持有本公司股份。邓文胜与双良科技或双良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张志武：男，汉族，中共党员，

194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67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1967

年参加工

作，就职于国营第九一三厂；历任成都市委工交部副主任；成都市经委副主任；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

都市委工交部主任；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都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2006

年

5

月

11

日退休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

张志武现任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张志武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张志武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双良科技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未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8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九时在成都市蜀都

大厦召开了七届董事第二十六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到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30

，会期半天

（三）召开地点：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20

号成都蜀都大厦北六楼大会议厅

（四）召集人：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获得授

权的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2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报告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在

2011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8

、关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与构成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以上第

10

项提案，需在相关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且在规定时间

内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通知所列的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第

1

至

7

项提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内容及董事会决议、独

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请详见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上公开披露的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以及《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

告摘要》、《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等信息。

以上第

8

至

11

项提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内容及董事会决议和监事会决议，请详见公司于同期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公开披露的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四川友利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等信息。

以上第

9

至

11

项提案中有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主要工作简历，请详见公司于同期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公开披露的《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四川友

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三）注意事项

1

、以上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2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以上第

9

、

10

项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委托他人代理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委

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并应出示该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

盖有该法人股东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和该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

（二）登记办法

2011

年

6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至

6

月

15

日期间的

8

：

30-12

：

00

，

2

：

00-5

：

30

（节假日除外）在成

都市暑袜北三街

20

号蜀都大厦南六楼

678

号办公室办理登记。

6

月

16

日上午

9

：

00

时在成都市暑袜北三街

20

号成都蜀都大厦北六楼大会议厅会场外登记处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028-86757539

，传真：

028-86741677

， 联系人：崔益民。

（二）会议费用：

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卢侠巍、邓文胜、张志武作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届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

未在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卢侠巍、邓文胜、张志武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

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声明人：卢侠巍（签署）

邓文胜（签署）

张志武（签署）

2011

年

5

月

5

日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以下简称

"

本提名人）现就提名张志武为四川

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届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提名人认为被提

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在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

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2011

年

5

月

5

日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提名人

"

）现就提名卢侠巍、邓文胜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届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提名人认为被提

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在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

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201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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